
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教師居家辦公(線上授課)申請表 
 

單位 
 

 職稱  姓名  

項次 類型(請勾選) 假別【教師如居家辦公(線上授課)視同正式上班，不需請假】及課務 
 

1 居家隔離 
教師居家辦公：僅教師居家隔離，授課班級學生有到校：教師線上授
課為原則，得另外安排教師實體協同教學協助班級經營，並核支代課
鐘點費。 

2 自主防疫 
教師居家辦公：僅教師自主防疫，授課班級學生有到校：教師線上授
課為原則，得另外安排教師實體協同教學協助班級經營，並核支代課
鐘點費。 

3 集中隔離/檢疫 
教師於集中隔離/檢疫所辦公：僅教師集中隔離/檢疫，授課班級學生
有到校：教師線上授課為原則，得另外安排教師實體協同教學協助班
級經營，並核支代課鐘點費。 

4 
教師同住者有快篩 

  陽性或PCR確診者 
 

教師居家辦公：教師線上授課為原則，得另外安排教師實體協同教學
協助班級經營，並核支代課鐘點費。 

日期 自  年  月  日起至  年  月  日止共   天。 

申請人簽名 單位主管 教務處 人事室  會計室  校長批示 

 
年  月  日 

 
 
 

    

 

【注意事項】 

 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111年 5月 6 日新北教中字第 1110830566號函與本校 111年 5月 10日主管會議通過辦理。 

 二、查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防疫期間教師假別及課務建議處理方式說明表之備註五、教

師如居家辦公(線上授課)視同正式上班，不需請假。 

 

 


